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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）
（股份代號：1829）

公告

簽署巴基斯坦信德省塔爾煤田II區塊
史迪克森1x330MW坑口燃煤電站項目合同

此乃中國機械設備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之公告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於2018年5月26日，本公司與巴基斯
坦Siddiqsons Energy Limited簽署巴基斯坦信德省塔爾煤田II區塊史迪克森 
1x330MW坑口燃煤電站項目（「項目」）的合同（「合同」）。根據合同，項目範圍包
括建設一座330MW循環流化床鍋爐超臨界燃煤機組、完整的輔機設備及配套的煤
場等設施。本公司作為總承包商，將以EPC總承包的方式，負責地勘、設計、設
備供貨、土建、安裝、調試、試運行、培訓等工作。合同金額為2.625億美元。按
照合同規定，項目將在滿足一定條件後開始建設。項目開始建設後工期為32個月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機械設備工程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張淳

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，2018年5月28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張淳先生、韓曉軍先生及周亞民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
余本禮先生及張福生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力先生、劉紅宇女士、方永
忠先生及吳德龍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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